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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及香港證
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對本文件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
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就因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
損失承擔任何責任。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認可不等如對信託作出推介或認許，亦不
是對信託的商業利弊或表現作出保證；更不代表信託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信託適合任
何個別投資者或任何類別的投資者。 
 
 
重要提示：此乃要件，請即處理。閣下如對本通告內容有任何疑問，應尋求獨立專業意
見。  

 
沛富基金  

根據《證券及期貨法》（新加坡法律第 289 章）第 286 條 

及《證券及期貨條例》（香港法律第 571 章）第 104 條 

 獲認可的新加坡單位信託 

 

 

（股份代號：2821） 

 
單位持有人通告 

 
茲通告沛富基金（「信託」）的單位持有人，計算 Markit iBoxx® ABF Pan-Asia Index
（「相關指數」）的方法有所變動。信託旨在達致與 Markit Indices Limited 編制的相關指
數總回報相若的投資回報（在扣除費用和開支前）。Markit Indices Limited 已決定對相關
指數作出以下變動，自 2016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除本通告另有界定外，本通告所用詞
語及詞彙應具有與有關信託的招股章程賦予的相同涵義。 

 

相關指數的制定方法變動 

 

過往，納入相關指數八個市場所佔的比重按相符比重基準（即相關指數包含的八個市場各
佔 12.5%比重）構成。新制定方法向明顯較其他市場為小的市場配置較少基準比重。小型
債券市場的基準比重訂為配置予較大型市場比重的 50%。就此而言，各市場的規模界定
為本地政府債券市場的規模，其包括距離到期日尚餘 1 年或以上的所有政府債券。規模少
於 500 億美元的市場被視為小型市場。目前，香港為相關指數內唯一符合「小型」類別的
市場。根據新制定方法，小型市場的目前實際基準比重為 6.67%，而常規市場則為
13.33%。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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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 2016 年亞洲年度指數檢討的一部分，Markit Indices Limited 已計算納入相關指數八個

市場的 2016 年比重。新市場比重自 2016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並按月分六個相同步驟實

施。 

 

分 6 個月實施的每月比重為： 

 

 

 

 

 

 

 

 

 

 

 

 

 
資料來源： Markit Indices Limited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Singapore Limited（作為信託的經理人）將重新調整信託的投

資組合，以反映於上述變動後與實施新比重時間表緊密對應的相關指數的成份證券比重的

任何變動。 
 
信託的投資目標、政策及營運將維持不變，而相關指數的正常運作、投資政策、於香港單

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或新加坡集體投資計劃守則下的可接受程度、投資限制及費用架構

均不受影響。 
 
信託的發售文件將作適當更新，以反映上述變動，發售文件一經更新，將即時通知基金單

位持有人。上述變動毋須更改信託的信託契約，亦毋須徵求單位持有人批准。 
 
與上述變動有關而由信託招致的費用及開支，包括重新調整信託投資組合的交易費用、更

新發售文件及相關行政費用，將由信託承擔。  
 

最新指數制定方法及相關指數的其他一般資料請瀏覽 www.markit.com。 

 

投資者如對本通告有任何疑問，可致電新加坡電話號碼+65 6826 7555 或香港電話號碼 
+852 2103 0100 聯絡經理人。 

 

檢討結果 2016 年 10 月 31 日 2016 年 11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 月 31 日 
2017 年 2 月 28 日 2017 年 3 月 31 日 

中國 

香港

印尼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新加坡

南韓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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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理人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Singapore Limited  
2016年11月15日 

 
 
 

 
 

 

經理人就本通告於刊發日期所載資料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
認，盡其所知所信，通告當中並無遺漏足以令本通告的任何陳述具誤導成分的其他事實。 

 


